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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4 月 14 日 109 學年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育達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精進教保員培育目標與邁向

優質教保專業理念，追求自我成長與評鑑，以教保員培育之自我改善為前提，

並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依據本校評鑑機制建立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與改

善機制，提升本系教保員專業口碑。特訂定本系「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與改

善機制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工作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全體專任教師及行政人

員為工作成員，共同負責規劃、協調與執行教保員培育評鑑相關事宜，並負

責各分項協調分工項目工作。

三、為辦理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工作，本系應成立「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委

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 7至 9人，除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教師

代表、學生代表及業界代表共同組成，以充分反應各方意見。

四、本系「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委員會」職掌如下：

1.自我評鑑過程之規劃設計與執行控管。

2.自我評鑑項目之訂定。

3.各評鑑工作小組之成立與指導。

五、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之項目、表冊格式、程序及作法，原則參考教育部頒布

最新版之「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幼兒園教保員培育評鑑評鑑規劃與實

施計畫」相關作業規定及表冊辦理。

六、本系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期程，配合教育部辦理評鑑時程，依據全校性自我

評鑑時程酌予調整。

七、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得聘任校外自評委員，校外委員應具備下列資格之

一，經系務會議審議後，簽請校長同意聘任之：

1.曾任及現任大專校院院長或幼兒教保相關系所主管之教師。

2.與幼兒教保相關系所專業領域相關資深且有學術成就之教師。

3.對幼兒教保相關系所專業領域熟稔且於業界工作滿十年以上之高階主管。

八、評鑑方式採自我評鑑及評鑑委員實地訪評並行方式，評鑑委員應進行書面資

料審查及實地訪視受評單位之相關業務與教學情形，並就評鑑項目提出具體

意見。

九、本系應於自評實施後三週內，彙整各自評訪視委員之意見，並擬定檢討改進

報告，提交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作為爾後辦學之改進參考。

十、改善機制：

1.本系利用教保員培育自我評鑑機會，針對教育目標與培育特色及近年來成



果，進行完整性的檢視，並透過評鑑了解本系發展狀況、優劣勢及優缺點，

提升教保員培育績效，強化競爭力，發展自我特色，以期全面提昇辦學之

品質，為幼兒教保產業培育優質專業人才。

2.本系運用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外實習委員會等

相關會議，討論教保員培育之系務、課程、教師專業、教學等層面之自我

改善及提升品質之作法。

3.有關前次評鑑結果之委員各項建議事項，依分層負責分辦原則，由各委員

會進行評估改善。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